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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 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 1、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世联行”）于 2015 年 7

月 10 日公告了《关于筹划收购上海晟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66）。经与上海晟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晟曜资产”）友好协商，收购

方式从直接增资晟曜资产变更为共同成立合资公司。双方拟合资成立上海市世联晟曜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）（以下简称“世联晟曜”或“合资

公司”），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4,000 万元认缴合资公司 70 万元注册资本，持有

合资公司设立后 70%的股权，溢价出资部分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。 

 2、公司投资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组建上海市世联晟曜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合资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资协议书”），同意公司与晟曜资产的股

东曹阳先生及王萍女士签订合资协议书，此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；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二、合作方基本情况介绍 

 公司名称：上海晟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 法定代表人：曹阳 



 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人民币 

 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 26 号 202A 室 

 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，房地产经纪及相关服务的咨询，酒店管理，投资咨询，商务

咨询（除经纪），企业形象策划，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（不得从事社会调查、社会调研、

民意调查、民意测验），物业管理，房地产领域内的技术咨询、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服务，招投标代理。  

 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份额 

1 曹阳 80% 

2 王萍 20% 

 合作方的业务介绍： 

 经过十余年发展，晟曜资产在行业内和上海地区建立了领先的品牌和市场地位。晟

曜资产以住宅资产管理为切入点，与高端社区业主长期接触保持沟通，建立客户信任感

及认同感，增加业主黏性。同时以标准化服务解决租户对于居住安全性、服务标准性的

痛点。截至2016年1月，晟曜资产已进入上海80个中高端社区，与上海20余家一级资质

物业管理公司合作。管理公寓超过1300套，管理住宅面积15万方，服务业主6万名。公

寓运营服务客户累计2万多人，出租率达97%。 

 晟曜资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

关系。 

 三、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 公司名称：上海市世联晟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 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人民币 



 法定代表人：由世联行推荐并经合资公司董事会选举通过后的董事长（待定） 

 注册地址：上海浦东大道 1089 号五牛城 B 栋 34C、D 室 

 经营范围：房地产经纪，房地产投资，房地产信息咨询，物业管理，第三方理财服

务，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金融后台服务，投资管理、受托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，财务咨

询（不得从事代理记帐）；自有住房租赁、受托房屋租赁、室内装潢、机电设备上门安

装与维修；商务信息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、企业管理咨询等。 

 以上公司名称、注册资本、法定代表人、注册地址、经营范围均以工商登记为准。 

 新设立的世联晟曜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

1 世联行 70% 

2 曹阳 24% 

3 王萍 6% 

 合计 100% 

 四、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： 

 1、协议各方出资情况 

 根据协议约定，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4,000 万元认缴合资公司 70 万元注册资

本，持有合资公司设立后 70%的股权，溢价出资部分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。曹阳先生、

王萍女士合计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认缴合资公司 30 万元注册资本，持有合资

公司设立后 30%的股权。其中，曹阳先生出资人民币 24 万元，持有合资公司设立后 24%

的股权，王萍女士出资人民币 6 万元，持有合资公司设立后 6%的股权。 

 2、协议各方出资期限和条件 

 ①公司出资分两期缴纳： 

 第一期出资人民币 2,000 万元。自曹阳先生、王萍女士及晟曜资产完成协议中约定



的业务重组后 10 个工作日内缴纳完毕。本期出资中，70 万元作为合资公司注册资本，

其余 1,930 万元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。 

 第二期出资人民币 2,000 万元。自第一期出资缴付完成后双方另行协商本期出资的

期限和条件。本期出资全部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。 

 ②曹阳先生、王萍女士合计认缴出资 30 万元，自合资公司设立之日起 10 日内全部

缴纳完毕。 

 3、晟曜资产的业务重组安排 

 双方同意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前，将晟曜资产之经营性资产、全部主营业务合同及

原核心团队等转入合资公司。上述的业务合同主体变更是无偿的，世联行和合资公司均

无需支付对价。  

 4、出资来源：自有资金。 

 5、生效日期：合资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如需经世联行股东大

会或董事会审议的，则本协议在世联行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 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 根据世联行深服务战略，合资设立世联晟曜并持有 70%的股权，将加速公司在存量

住宅资产服务领域布局，同时以原晟曜资产在管的上海高端社区为基础，通过世联晟曜

叠加金融、互联网+等创新服务，实现业务间的互补协同，构建世联行综合的房地产生

态服务链。 

 经测算项目的投资回报期约 8 年；净现值为 1,950 万元，内含报酬率为 23%，项目

经济效益可行。综合项目地区领先策略价值、投资效益分析，以及应对项目风险的措施

积极落实，项目可行。主要经济指标如下所示： 

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

 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

收入 15,000.00 18,000.00 21,600.00 24,840.00 27,324.00 

净利润 -750.00 -180.00 216.00 745.20 1,366.20 

 

 六、备查文件 

 1、投资委员会决议 

 2、《关于组建上海市世联行晟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合资协议书》 

 3、可行性研究报告 

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日 

 




